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学生会主席职责（参考）
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学生会是学生群众性自治组织，是学生进行自我管理、自我教育、自我服务的机构，是联系学院与学生的重要纽带，同时也是学生利益的忠实代表和丰富校园生活的关键力量。学生会的性质要求学生会主席必须在这些方面有所作为。其基本职责应当包括：

1、在学院党委领导、学院团委的指导下，主持学生会全面工作；

2、制定学生会年度、月度工作规划，并做好总结报告。制定、修改、完善各项制度，督促学生干部对各项制度的贯彻落实；

3、负责召集学生代表大会、学生会主席团会议和学生会全体干部会议，领导执行学生代表大会、学生会主席团会议和学生会全体干部会议的决议，向学生代表大会负责，并向学生代表大会报告工作；

4、上传下达。准确传达学校、学院各项决定并督促落实，积极反映学生需求，做好沟通工作；

5、以身作则，督促、协调学生会各副主席、各职能部门的工作开展；

6、组织各类理论学习和业务培训会议，提高学生干部工作能力，保证学生干部工作条件，监督学生干部工作廉洁，执行对学生干部的考核；

7、作为学院学生的群体代表，对兄弟学院进行交流，展示学院良好形象和学生风貌；

8、协调院学生会与校学生会的关系，协调学生会与团委各部门、团总支各班级等其他组织的关系，协调学生会与社会组织的关系；

9、参与学院学生管理事务，列席学院部分会议，积极建言献策、积极反映学生心声、积极落实有关决定；

10、学生会主席应当承担或拥有的其他职责。

